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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11与DSM-5关于抑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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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的是对 ICD-11和 DSM-5这两套诊断系统中抑郁障碍的诊断异同进行比较。抑郁障碍以抑郁心境、

兴趣减退、失眠、食欲下降、体重变化以及自杀意念等为临床表现。本文通过对抑郁障碍在两个诊断系统中的诊断要点进行

讨论，以期增进临床工作者对两套诊断系统相应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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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ICD-11 and DSM-5

diagnosis for depression disorder. Depression disorder is characterized by depression of mood，anhedonia，sleep disturbance，
decreased appetite，weight change and thoughts of death.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key criteria in the depression disorder diagnosis，
so as to improve clinical work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responding sections in the two diagnostic man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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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是常见的精神疾病，是一种慢性消耗

性疾病［1］。至 2020年，抑郁障碍将成为全世界因疾

病致残的第二大原因。全世界约有 3. 5亿人患有抑

郁障碍，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负担［2］。抑郁障碍的

主要临床表现为抑郁的心境、兴趣减退、失眠、食欲

下降、体重变化以及自杀意念等［3］。抑郁障碍的诊

断主要是基于诊断标准，目前国内外运用诊断抑郁

障碍的诊断系统有两个，分别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

计手册（第 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4］和《国际

疾病分类（第 11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eleventh edition，ICD-11）［5］。ICD-11将于

2022年在全国正式启用，两个诊断系统在细节上存

在细微差异。本文重点讨论抑郁障碍在DSM-5和

ICD-11这两套诊断系统中的相同点和区别，目的是

以抑郁障碍作为代表性疾病，阐释两个诊断标准的

异同，为广大精神科及心理科医务工作者熟悉这两

个诊断系统的特征、尽快掌握不同类型抑郁障碍的

诊断特点服务。

1 ICD-11对抑郁障碍的总体定义和诊断

抑郁障碍表现为抑郁心境或愉悦感的丧失，伴

有认知、行为或植物神经性的症状，并对个体功能

水平产生影响。抑郁障碍的诊断不适用于既往经

历过躁狂、混合性或轻躁狂发作的个体，这些发作

提示存在双相障碍［5］。

1. 1 ICD-11对单次发作抑郁障碍的诊断

单次发作抑郁障碍的编码为 6A70。表现为 1
次抑郁发作，且既往无抑郁发作史。抑郁发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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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天的抑郁心境或对活动的

兴趣减少，持续至少 2周，并伴有其他症状，如注意

力集中困难、无价值感、过度而不适当的内疚自

罪、无望感、反复的死亡或自杀的想法、睡眠或食

欲变化、精神运动性激越或迟滞、精力减退或

乏力［5］。

1. 2 ICD-11对复发性抑郁障碍的诊断

复发性抑郁障碍的编码为 6A71。表现为至少

出现 2次以上的抑郁发作，2次发作间隔的至少数个

月内没有显著的心境紊乱［5］。

1. 3 ICD-11对恶劣心境障碍的诊断

恶劣心境障碍的编码为 6A72。表现为持续至

少 2年的抑郁心境。患者在病程中的大多数时间

存在抑郁心境，且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存在。

儿童和青少年患者的抑郁心境可表现为普遍的情

绪易激惹。在 2年的病程中，从未出现过症状持续

2周以上、症状条目数量满足抑郁发作诊断的

情况［5］。

1. 4 ICD-11对混合性抑郁和焦虑障碍的诊断

混合性抑郁和焦虑障碍的编码为 6A73。表现

为在至少 2周的大多数时间里同时存在抑郁和焦虑

症状。若将抑郁和焦虑两组症状分别考虑，则任何

一组症状的严重程度、数量或持续时间均不构成抑

郁发作、恶劣心境或某种焦虑及恐惧相关障碍的

诊断［5］。

1. 5 ICD-11对心境障碍发作的症状和病程表现的

定义

心境障碍中，心境障碍发作的症状和病程表现

的编码为 6A80。包括突出的焦虑症状、惊恐发作、

目前持续抑郁发作、目前抑郁发作伴忧郁特征、季

节特征、快速循环。这些类别用于描述心境障碍发

作的表现与特点。这些类别并不互相排斥，只要有

需要，在使用时就可尽量标注适用的类别。需要注

意的是，这些类别不应作为首要诊断编码，仅在需

要补充编码或额外编码以描述心境障碍发作的特

别的、重要的临床特征时使用［5］。

1. 6 其他特定的抑郁障碍和未特定的抑郁障碍

其他特定的抑郁障碍的编码为 6A7Y，是指由

于未达到任何一种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但具有明

显抑郁典型症状的情况。未特定的抑郁障碍的编

码为 6A7Z，是指是由于信息不足而无法明确是何种

抑郁障碍的情况［5］。

1. 7 ICD-11中不同亚诊断的抑郁障碍

在 ICD-11中，根据不同的心境发作特点，对抑

郁障碍作出了更细致的亚诊断分类。具体根据以

下三个维度进行分类。

维度之一为严重程度。①轻度发作：轻度抑

郁发作的任何症状都不应达到强烈的水平，个体

通常在进行日常工作、社交或家务活动中有一些

困难，但不严重，发作中没有幻觉或妄想；②中度

发作：中度抑郁发作可有少许症状表现突出或整

体症状略微突出，个体通常在进行日常工作、社交

或家务活动中有相当程度的困难，但在一些领域

仍保有功能，中度以上的严重程度，可伴/不伴精神

病性症状；③重度发作：重度抑郁发作中，较多或大

多数的症状表现突出，或一些症状表现尤为强烈的

个体在个人、家庭、社交、学业、职业或其他重要领

域中无法保有功能或功能严重受限，重度的严重程

度，可伴/不伴精神病性症状；④未特定严重程度的

发作：由于信息不足，难以确定抑郁发作的严重

程度［5］。

维度之二为是否伴有精神病性症状，依据发作

中是否存在妄想或幻觉［5］。

维度之三为被描述为当前处于发作期、部分缓

解或完全缓解等。①目前处于抑郁发作期：指目前

的症状达到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②目前为部分缓

解：目前已不符合抑郁发作的定义性需求，但仍可

能残留一些显著的情感症状；③目前为完全缓解：

目前已无任何显著的情感症状［5］。

2 DSM-5对抑郁障碍的定义和诊断

DSM-5中抑郁障碍包括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

重性抑郁障碍、持续性抑郁障碍、经前期烦躁障碍、

物质/药物所致的抑郁障碍、由于其他躯体疾病所致

的抑郁障碍、其他特定和未特定的抑郁障碍。与

DSM-Ⅳ不同，DSM-5将本章的抑郁障碍与前一章

的双相及相关障碍分开。本章所有障碍的共同特

点是抑郁或易激惹，并伴随认知改变和躯体不适，

显著影响社会功能；这些障碍之间的差异是病程和

病因［4，6］。

2. 1 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

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的核心特征是慢性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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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而持续性的易激惹。这种严重的易激惹有两个

显著的临床表现：一是频繁地发脾气，通常是对挫

折的反应，可能是言语的或行为上的反应，这些情

况的发生必须是频繁的，一般每周三次或以上，至

少持续一年，至少在两个不同的情境出现，而且必

须与发展阶段不适应；其次表现为在频繁发脾气的

期间，存在慢性、持续性的易激惹或发怒的心境，儿

童所特有的易激惹或发怒的心境则必须存在于几

乎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而且能被情境中的其他人

观察到［4，6］。

2. 2 重性抑郁障碍

重性抑郁障碍的基本特征是抑郁典型症状持

续至少 2周，在此期间，个体存在抑郁心境或对几

乎所有的活动丧失兴趣或愉悦感，在儿童和青少年

患者身上，心境可能体现出易激惹，而不是悲伤。

个体还必须经历清单中的至少 4种额外症状：食欲

和体重改变、睡眠紊乱和精神运动性激越或迟滞；

精力不足；无价值感或内疚感；思考、集中注意力或

做决定困难；反复思考死亡，存在自杀观念或自杀

企图。这些症状必须存在于几乎每一天中的大部

分时间里且至少持续 2周，发作必须伴随临床显著

的痛苦，或社交、职业等其他重要领域的功能

损害［4，6］。

2. 3 持续性抑郁障碍

持续性抑郁障碍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抑郁心境，

发生于一天中大部分时间，至少2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均存在，儿童和青少年至少 1年，没有任何症状的间

歇期不长于 2个月。持续性抑郁障碍就是DSM-Ⅳ
定义的慢性重性抑郁障碍和恶劣心境障碍的综合。

重性抑郁障碍可能发生在持续性抑郁障碍之前，也

可能发生在持续性抑郁障碍期间。症状符合重性

抑郁障碍诊断标准 2年的个体，应既被诊断为持续

性抑郁障碍，又被诊断为重性抑郁障碍［4，6］。

2. 4 经前期烦躁障碍

经前期烦躁障碍的基本特征是心境不稳定、易

激惹、烦躁不安和焦虑，在经前期发作，来潮之后减

轻。症状必须发生在过去一年的绝大多数的月经

周期中，并对个体的社会功能产生不良影响［4，6］。

2. 5 物质/药物所致的抑郁障碍

很多滥用的毒品、毒素、精神活性物质及其他

药物可能引起抑郁障碍的症状。这些情况被诊断

为物质/药物所致的抑郁障碍［4，6］。抑郁症状是与物

质的摄取、注射或吸入有关，抑郁症状的持续时间

超出了物质的生理影响、中毒或戒断预期的时间长

度。有临床病史、体格检查或实验室检查发现的证

据表明，相关抑郁障碍应该在那些能够产生抑郁障

碍的物质使用一个月内发生。此外，该诊断不能更

好地用独立的抑郁障碍来解释［4，6］。

2. 6 由于其他躯体疾病所致的抑郁障碍

由于其他躯体疾病所致的抑郁障碍的基本特

征是临床表现为显著的抑郁心境，而且被认为与其

他躯体疾病的生理效应相关。判断抑郁心境是否

是一种躯体疾病所致，临床工作者首先必须确认个

体存在该躯体疾病。临床工作中需要确认，在病因

上抑郁心境是通过一种生理机制与该躯体疾病

相关［4，6］。

2. 7 其他特定和未特定的抑郁障碍

其他特定的抑郁障碍指的是由于未达到任何

一种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但具有明显抑郁典型症

状的情况。未特定的抑郁障碍指的是由于信息不

足而无法明确是何种抑郁障碍的情况［4，6］。

3 两套诊断系统对抑郁障碍诊断的相同点

3. 1 对抑郁发作的定义基本一致

ICD-11和DSM-5对抑郁发作的诊断描述基本

一致，包括抑郁心境、兴趣丧失，伴有其他认知、行

为或植物神经性的症状，对个体社会功能水平有显

著影响。两个系统均规定：上述抑郁症状的持续时

间需达到 2周以上，且几乎存在于每天的大部分

时间［4-5］。

3. 2 抑郁谱系障碍的定义类似

DSM-5和 ICD-11中均包含其他特定和未特定

的抑郁障碍，如此制定诊断类别的目的是将那些属

于抑郁障碍但尚未完全满足抑郁障碍诊断标准或

因信息不足而无法明确诊断的疾病纳入其中，形成

抑郁谱系障碍的概念［4-5］。

4 两套诊断系统对抑郁障碍诊断的区别

4. 1 心境障碍的章节划分

ICD-11中，“心境障碍”这一总体章节包括“双

相障碍”和“抑郁障碍”［5］。DSM-5将“双相障碍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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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障碍”和“抑郁障碍”划分为两个章节，是因为双

相障碍和抑郁障碍无论从遗传上还是神经影像学

标记物上都具有明显差异，若从病因上理解，将其

划分为不同的章节较合适［4，7］。

4. 2 DSM-5中纳入数种 ICD-11中未包含的抑郁

类型

DSM-5中的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和经前期烦

躁障碍是 ICD-11中并未包含的诊断。这两个疾病

经过专家组讨论后被纳入DSM-5的疾病类型。破

坏性心境失调障碍是一种属于儿童期的以易激惹

为突出表现的抑郁障碍类型，经前期烦躁障碍是与

女性月经周期高度相关的抑郁障碍类型。经过近

二十年的研究及回顾相关证据后，DSM-5工作组

确定了这两种疾病均属于特异的抑郁障碍［4，7］。

4. 3 ICD-11中纳入的DSM-5未包含的抑郁类型

ICD-11中也存在 DSM-5中未包含的抑郁类

型。混合性抑郁和焦虑障碍是一种同时具备焦虑

和抑郁情绪、但均未达到焦虑相关障碍及抑郁发作

诊断标准的疾病，仅被纳入 ICD-11，DSM-5中则未

包含此诊断类型［4-5］。

4. 4 部分诊断名称类似但含义不相同

ICD-11和DSM-5中均包含了“恶劣心境”类似

的概念。ICD-11中该类疾病的名称为恶劣心境，定

义中规定需要从未出现达到抑郁发作的诊断［5］。

DSM-5中类似的疾病称为持续性抑郁障碍，这种障

碍不仅仅包含恶劣心境，实际上是慢性重性抑郁障

碍和恶劣心境障碍的综合。所以，ICD-11与DSM-5
在此类诊断的定义上大致相似，但含义上存在

区别［4-5］。

4. 5 物质/药物所致抑郁障碍及由于其他躯体疾病

所致的抑郁障碍在两个诊断系统的定义

DSM-5中包含物质/药物所致抑郁障碍及由于

其他躯体疾病所致的抑郁障碍［4］，ICD-11中也包含

了这些疾病的诊断，但是分别被包含在物质/药物所

致的精神障碍（编码 L2-6C4）及由于其他躯体疾病

所致的精神障碍（编码L1-6E6）等章节中［5］。

4. 6 诊断的标注

ICD-11通过亚诊断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抑郁障

碍，首先分为单次发作的抑郁障碍、复发性抑郁障

碍、恶劣心境障碍、混合性抑郁焦虑障碍、其他特指/

未特指的抑郁障碍，然后从严重程度、是否伴有精

神病性症状以及是否缓解等维度划分为更次级诊

断。ICD-11中设置了用于描述心境障碍发作的症

状和病程表现的次级诊断编码 6A80［5］。DSM-5则
是在总体诊断定义之下，以各种标注的形式来表达

不同的特征［4］。

5 总 结

本文以抑郁障碍为例，讨论 DSM-5和 ICD-11
在该疾病诊断方面的异同。两套诊断标准的内容基

本相同，但在章节划分和亚诊断表达方式上存在差

别。抑郁障碍这一章节具有明显差异的是：ICD-11
和DSM-5均包含了彼此未包含的诊断类别。对两

个诊断系统互相参照学习，有助于整体理解抑郁障

碍及相关疾病。

6 问 答

Q1：悲痛反应与重性抑郁发作的区别？

A1：悲痛反应的主要表现是空虚和失去的感

受，而重性抑郁发作是持续的抑郁心境和无力预见

幸福或快乐。悲痛反应中的不快乐可能随着时间

的增加而减弱，并且悲痛情绪的严重程度存在波动

性，常常与提及逝者相关。重性抑郁发作的抑郁情

绪更加持久，并且不与这些特定的想法或担忧相关

联。与悲痛反应相关的思考内容通常以思念逝者

和回忆逝者为主，而不是在重性抑郁发作中所见的

自责或悲观的沉思［4，8］。

Q2：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与儿童双相障碍的

区别？

A2：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的临床表现必须仔细

地与儿童双相障碍的表现进行区分。与表现出典

型症状的双相障碍患儿相比，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

的儿童具有慢性、持续性的易激惹特征。实际上，

将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纳入DSM-5，就是为了对这

部分儿童进行的恰当诊断和治疗［4，8］。

Q3：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与对立违抗障碍的

区别？

A3：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的关键特征是存在

严重和频繁的发脾气以及发脾气之间持续的心境

破坏。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反映了个体更突出的

心境成分，属于抑郁障碍的一种类型。对立违抗障

碍的核心特征是对成年人及权威人士的争辩和对

抗行为，以对抗性行为为主，愤怒的心境是在受到

外界压力的情况下才出现，若顺着患儿的意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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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会比较稳定。若患儿的症状同时符合这两种

诊断标准，只应给予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的

诊断［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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